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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股东会”）召开的

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9号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盛世堂一号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
455

2
740,858,760
432,767,865
308,090,895

54.30
31.72
22.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姜宗祥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4人，董事长姜宗祥、执行董事侯秋燕、独立董事张然、独立董

事盛雷鸣列席了股东会，执行董事王瑞永、独立董事肖耿、独立董事宋学宝因公务未列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列席4人，监事会临时召集人李燕因公务未列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694,865
307,287,860
739,982,725

比例（%）

99.9831
99.7394
99.8818

反对

票数

51,800
46,035
97,835

比例（%）

0.0120
0.0149
0.0132

弃权

票数

21,200
757,000
778,200

比例（%）

0.0049
0.2457
0.1050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694,565
307,323,895
740,018,460

比例（%）

99.9831
99.7510
99.8866

反对

票数

52,000
10,000
62,000

比例（%）

0.0120
0.0032
0.0084

弃权

票数

21,300
757,000
778,300

比例（%）

0.0049
0.2457
0.1051

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682,965
307,323,895
740,006,860

比例（%）

99.9804
99.7510
99.8850

反对

票数

63,600
10,000
73,600

比例（%）

0.0147
0.0032
0.0099

弃权

票数

21,300
757,000
778,300

比例（%）

0.0049
0.2457
0.1051

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包括股利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709,965
308,077,895
740,787,860

比例（%）

99.9866
99.9958
99.9904

反对

票数

51,800
10,000
61,800

比例（%）

0.0120
0.0032
0.0083

弃权

票数

6,100
3,000
9,100

比例（%）

0.0014
0.0010
0.0012

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5年

度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701,671
307,451,143
740,152,814

比例（%）

99.9847
99.7923
99.9047

反对

票数

53,794
40,167
93,961

比例（%）

0.0124
0.0130
0.0127

弃权

票数

12,400
599,585
611,985

比例（%）

0.0029
0.1946
0.0826

6、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703,271
307,459,143
740,162,414

比例（%）

99.9851
99.7949
99.9060

反对

票数

50,094
32,167
82,261

比例（%）

0.0116
0.0104
0.0111

弃权

票数

14,500
599,585
614,085

比例（%）

0.0034
0.1946
0.0829

7、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1,615,325
157,607,409
579,222,734

比例（%）

97.4230
51.1561
78.1826

反对

票数

11,075,940
149,883,749
160,959,689

比例（%）

2.5593
48.6492
21.7261

弃权

票数

76,600
599,737
676,337

比例（%）

0.0177
0.1947
0.0913

8、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的建议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692,935
307,444,025
740,136,960

比例（%）

99.9827
99.7900
99.9026

反对

票数

64,730
643,870
708,600

比例（%）

0.0150
0.2090
0.0956

弃权

票数

10,200
3,000

13,200

比例（%）

0.0024
0.0010
0.0018

9、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

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2,685,465
306,474,310
739,159,775

比例（%）

99.9810
99.4753
99.7707

反对

票数

58,800
859,585
918,385

比例（%）

0.0136
0.2790
0.1240

弃权

票数

23,600
757,000
780,600

比例（%）

0.0055
0.2457
0.105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重选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姜宗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刘富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702,707,463

739,022,84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4.8504

99.7522

是否当选

是

是

10.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侯秋燕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737,892,991 99.5997 是

11、关于重选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议案名称

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肖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盛雷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张然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赵昌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赵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739,152,220

732,787,825

738,659,910

739,732,856

740,003,6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7697

98.9106

99.7032

99.8480

99.884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01

10.02

10.03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议案名称

审议及批准本公
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包括股利分
配）方案

审议及批准续聘
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 伙）为 本 公 司2025 年度审计师

审议及批准续聘
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 伙）为 本 公 司2025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师

审议及批准关于
修订《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成员的建议
薪酬方案

审议及批准公司
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成员和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购买
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重选姜宗祥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选举刘富华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重选侯秋燕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重选肖耿先生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重选盛雷鸣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重选张然女士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选举赵昌文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
选举赵红女士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7,510,410

27,502,116

27,503,716

16,415,770

27,493,380

27,485,910

23,051,540

26,864,514

26,852,650

26,890,330

26,192,342

27,030,605

26,831,658

26,851,866

比例（%）

99.7899

99.7598

99.7656

59.5457

99.7282

99.7011

83.6160

97.4470

97.4040

97.5407

95.0088

98.0495

97.3279

97.4012

反对

票数

51,800

53,794

50,094

11,075,940

64,730

58,800

比例（%）

0.1878

0.1951

0.1817

40.1763

0.2347

0.2132

弃权

票数

6,100

12,400

14,500

76,600

10,200

23,600

比例（%）

0.0223

0.0451

0.0527

0.2780

0.0371

0.085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股东会第1至6项议案、第8至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第7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

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本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敏、李北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公司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许敏律师和李北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北京

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审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被委任为股东会的点票监察员。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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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于

2025年5月20日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多功能厅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独立董事肖耿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赵昌文先

生代为出席及行使表决权。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孙晓航先生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姜宗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和《青

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一）选举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姜宗祥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之日

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二）选举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 审计与内控委员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张然女士、肖耿先生、盛雷鸣先生、赵昌文先生

及赵红女士，其中，张然女士为该委员会主席（召集人）。

2.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盛雷鸣先生、肖耿先生、张然女士、赵昌文先生

及赵红女士，其中盛雷鸣先生为委员会主席（召集人）。

3.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包括：董事长姜宗祥先生、执行董事侯秋燕先生、独立董事盛雷

鸣先生、张然女士及赵昌文先生，其中姜宗祥先生为委员会主席（召集人）。

上述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均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三）聘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总裁的继任人选尚在遴选之中，为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营，由董事长暂时代行总裁

职责。根据董事长提名（代行总裁职责），聘任蔡志伟先生为本公司营销总裁；聘任徐楠女士为

本公司副总裁、制造总裁、总酿酒师；聘任侯秋燕先生为本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李辉先生为本

公司副总裁，聘任员水源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供应链总裁。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议案三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并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2025年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四）聘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秘书和委任香港联交所授权代表的议

案。

1.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侯秋燕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孙晓航先生为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2.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之规定，聘任侯秋燕

先生和罗泰安先生为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罗泰安先生受公司委聘为联席公司秘书，协助侯秋燕先生履行

公司秘书职责。该等安排已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

3. 委任刘富华先生和侯秋燕先生为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3.05条之授权代表。

其中，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请详见公司2024年年报以及《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除简历披露的任职外，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
以上的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影

响公司规范运作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联席公司秘书罗泰安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孙晓航先生的简历请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额度的议案。

同意在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内，公司每年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80亿

元，并授权公司总裁及财务总监审批并签署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新增、展期或借新还旧的相

关文件。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以下合称“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的相关事宜，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合计为95,000股。

议案六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对王瑞永先生、宋学宝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同时，对张瑞祥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罗泰安先生简历

罗泰安先生，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具备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第3.28 条项下规

定的专业资格。于公司秘书服务界拥有逾30年经验。现任富荣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罗先生

过去或目前为多家于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之公司秘书，拥有丰富的合规及上市公司秘书经验。

孙晓航先生简历

孙晓航先生，现年52岁，青岛大学毕业。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副主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曾任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助理。具有较丰富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信息披露、股权管理及资本市场融资经验，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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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2人

●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95,000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在办理完毕解除限售申请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

另行发布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根据《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合称“《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以及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青岛啤酒”）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股东

年会及类别股东会”）授权，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20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现将本次解除限售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2、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0年6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

次临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0年7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

告》，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627人，实际授予数量为1,320万股。

4、2021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于同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相关公告已

于2021年3月23日对外披露。

5、2021年5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结果

的公告》，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34人，实际授予数量为29.4万股。

6、2021年12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根据股东

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1年9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

十届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回购注销激励计划部分A股限制性

股票事项的议案》，由于公司12名激励对象因达到法定年龄正常退休或因个人原因辞职，根据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12名人员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部分或全部回购注销处理，合计约12.2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7、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2年 7月 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第六

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公告已于2022年7月9日对外披露。

8、2022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根据股东

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2年9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

十届监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回购注销激励计划部分A股限制性

股票事项的议案》，由于公司14名激励对象因达到法定年龄正常退休、公司与之协商解除劳动

关系、因个人原因辞职或因病去世导致其作为公司激励对象的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14名人员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进行部分

或全部回购注销处理，合计约12.2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3年 5月 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公告已于2023年5月6日对外披露。

10、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3年 7月 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公告已于2023年7月11日对外披露。

11、2023年12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根据股

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3年10月1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和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回购注销激励计划部分A股限

制性股票事项的议案》，由于公司7名激励对象因公司与之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因个人原因辞

职、因病去世或因业绩考核不合格导致其作为公司激励对象的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7名人员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进行部分或

全部回购注销处理，合计约36,002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4年 5月 1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

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

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

公告已于2024年5月17日对外披露。

13、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4年 7月 1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

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

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

公告已于2024年7月17日对外披露。

14、根据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2025年5月2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及预留授予的A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解除限

售时间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
数量比例

1/3

1/3

1/3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3月22日，股票登记日为2021年5月

26日，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5月25日届满。

2、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的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序号

1

2

3

4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目标为：
（1）2022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5%，且不低于同

行业平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以 2016-2018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公司 2022年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0%，且当年度净利润较 2016-2018年净
利润均值增长量不低于对标企业净利润增长量之和。

（3）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低于90%。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个人的2022年度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

在考核期绩效考核结果达“基本胜任”及以上方可对该限售
期内的限制性股票申请全部解除限售。

考核结果

绩效等级

优秀

A

良好

B+

基本胜任

B-

不合格

C

成就情况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满足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目标：
（1）2022年度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 15.86%。同行业平均

值为10.56%，对标企业75分位值为5.60%。
（2）2022年度公司净利润比2016-2018年净利润均值增长209%。同期相比，公司净利润增长量为 25.98亿元，对标企业

净利润增长量之和为9.00亿元。
（3）公司 2022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8.53%。
（注：1、上述“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
响作为核算依据；2、对标企业重庆啤酒 2020年因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对其当年度业绩指标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激励计
划》规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在考核 2020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情况时在对标企业样本公
司指标中已剔除了重庆啤酒资产重组的影响；3、根据《激励计
划》规定，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在考核 2022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情况时，剔除了重庆啤酒2020年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年度业绩指标考核的递延影
响。）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合计34人，其中：32名激励对象2022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无不合格情况，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所持已获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12月9日办理完毕
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所持已
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本次不予办理解除限售，
尚待公司办理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设定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限售期即将届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股东年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公司将按照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共计95,0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本次共有 32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5,000股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696%，具体如下：

姓名

骨干人员

合计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285,000
285,000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95,000
95,0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0.00696%
0.00696%

四、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意见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认为：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未发生前述规定中不得解锁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涉

及的32名激励对象均满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

合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办理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除限售暨股份上市的相

关事宜，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本次解除限售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符合《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将于2025年5月

26日进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解除限售条件。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
金份额的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
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
额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

002754
2016年5月13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裕创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5月16日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A
002754
1.0348

34,629,795.71

-

0.2070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1次分红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C
022064
1.0435

4.69

-

0.2580

注：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2070元人民币，本基金C类基金份
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2580元人民币。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5月23日

2025年5月23日

2025年5月27日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5年5月2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5年5月26日直接划入其
基金账户，2025年5月27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
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5年 5月 2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分红方式修改只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别提
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
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
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25年5月23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
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
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

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博时远见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
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博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远见成长混合

018944
契约型开放式

2023年8月29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博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
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

博时远见成长混合A
018944

博时远见成长混合C
018945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

产规模”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若截至2025年6月18日，本基金出现连续五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

情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
定投、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
行分配。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业务仍正常办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
书》，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
客服电话：95105568（免长途话费）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特电气”）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3,007,05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

配方案当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派发0.30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11,053,020.15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2.本次权益分派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以及据此计算的除权除

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和公式计算如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的金额=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11,053,
020.15/371,441,055*10=0.297571元；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前提下，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297571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2024年度利润分配。

2.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8,511,612.96元，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18,962,465.00元；母公

司实现的净利润为-12,628,534.65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56,164,
122.24元，扣除 2023年度分配的股利 20,263,870.28元，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23,271,717.31元。根据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223,271,717.31元。

3.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当日公司总股本

371,441,05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3,007,050股后的368,434,0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10股派0.30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1,053,020.15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4.如本方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公司预计现金分红总额 11,053,020.15元

（含税）；2024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要约方式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 14,
947,937.55元。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额26,000,957.7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53.60%。

5.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日起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及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股本数发生变动的，则以分配方案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股本数后的股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371,441,05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3,007,
050.00股后的368,434,0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3*****371
03*****719

股东名称

谭勇

宗丽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减持价

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本次除权除

息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2.因公司正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根据相关规定及《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若《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前实施完毕，则根

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标的股票的购买价格做相应调整。”。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购买价格由 4.67元/股调整为 4.64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购买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8）。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兴北三街50号

邮编：101102
咨询联系人：段婷婷、展博娜

联系电话：010-85577061
传真电话：010-84782181
咨询邮箱：zhengquanban@xinhuadu.com.cn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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